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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保養 
   
   
 22.1 序 
  22.1.1 做過風險評估後，必須因應評估的結

果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保障受影響的人。

本章指出保養裝置時可能需要留意的事項。 
   
   
 22.2 概論 
  22.2.1 未得船長及輪機長批准，不得進行任

何可能影響向消防喉或灑水滅火系統供水的保

養或修理工程。 
   
   
  22.2.2 未經船長及輪機長批准，不得將警報

系統截斷。 
   
   
  22.2.3 切勿阻塞通往放置滅火裝備的通道、

緊急逃生路線及水密門。 
   
   
  22.2.4 只有在機器停止運作時，才可以拆除

機器或設備上的安全護罩。在保養或檢查設備

期間有須要拆除移開護罩時，必須採取以下的

預防措施： 
  ． 必須由專責人員授權，並只可以由合資格人

士執行保養或檢查工作； 
  ． 要有足夠照明的工作空間； 
  ．在機器附近工作的船員必須知悉風險，並獲

安全工作制度的指示和要採取的預防措施； 
  ． 在當眼處張貼警告告示。 
   
   
  22.2.5 清潔用溶劑可能有毒，必須遵守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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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的指示使用。使用時，工作場地的通風要良

好。 
   
   
 22.3 地台鋪板及扶手 
  22.3.1 地台鋪板如果裝有提手，應用之來移

開地台鋪板或放回原位。如沒有提手，應使用

適當的工具及在提起前在板下插入楔墊。不得

徒手撬起板邊。 
   
   
  22.3.2 地台鋪板或扶手移走後，要張貼警告

告示，並架起圍板或護欄，及有足夠照明。 
   
   
 22.4 保養機器 
  22.4.1 維修機器前，應採取預防措施，以防

機器自動行轉或由遙控被啟動。 
  ． 維修電動機前，要先截斷電源。 
  ． 蒸汽方面，應同時將來汽閥及回汽閥關閉，

並閥鎖上或綁牢，或用其他方法標明不可將閥

打開。處理有壓力的熱水，與在蒸汽機或蒸汽

管上工作的做法相同。 
  ．維修時，必須在操控器上或其附近張貼警告

告示，提醒其他人員不可使用該台機器。 
   
   
  22.4.2 拆除閥或濾器蓋前，或在壓力系統進

行類似工程，要先將相關的閥關閉，使與壓力

源分隔，同時將排洩旋塞打開，確保系統內已

無氣壓。 
   
   
  22.4.3 當拆除喉管的接頭和配件時，除非接

頭已完全拆除，證實喉管裡面全無氣壓，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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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應將接駁接頭的螺栓全部拆除。 
   
   
  22.4.4 向某段蒸汽管系統，供應蒸汽之前，

應先打開所有排水旋塞。輸入蒸汽的速度應非

常緩慢，排水旋塞在存水全部排走前要保持開

啟。 
   
   
  22.4.5 要在開動著的機器或附近進行維修工

作，負責人員應在小心考慮過沒有危險，或將

機器停下並不可行的情況下，才可予以批准。

執行工作者應穿著緊身衣物，把長髮扎好（見

第 4.5.5 節）。專責高級船員須考慮是否有需要

在工作進行期間加派船員在旁照料，以防意外

發生。 
   
   
  22.4.6 機器的重型部件拆下後，可臨時放在

一旁，惟須將之繫穩，以防在航行途中移位，

同時應盡量遠離通道。並將尖銳部分遮蓋。 
   
   
  22.4.7 備用器械件、工具及其他設備或物料

不得隨處擺放，尤其是不得放在穩定器或舵機

撞桿和配電板附近。 
   
   
  22.4.8 重新裝配或安裝機器時，應當使用鐵

筆、鋼棒或其他合適裝備，將孔位對齊。絕不

可用手指做此工作。 
   
   
  22.4.9 維修機器時移走的護罩或其他安全裝

置，要在維修完竣後，並在進行試機前，須先

行裝回原位。 
   
   
  22.4.10 每次在有油或油汽存在的場地內工

作，均應使用獲認可的安全燈照明。開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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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要以通風裝置將油汽驅散。 
   
   
 22.5 鍋爐 
  22.5.1 鍋鑪只可在管輪的監督下打開。放清

汽水後，將人孔門打開之前，應小心查後鍋爐

是否已在非真空狀態。即使已打開空氣旋塞，

讓空氣進入，消除了真空狀態，在取走搭扣及

撞開門之前，要先鬆開人孔門的螺母及將接口

分離。應首先打開頂層人孔門。打開門時，所

有人應遠離熾熱的蒸汽。 
   
   
  22.5.2 除非鍋爐、爐膛或煙道已充分冷卻，

否則不得進內工作。 
   
   
  22.5.3 若要維修的是由兩個或多個鍋爐並聯

的鍋爐組中的一個，當值管輪在批准船員進入

之前，應確保： 
  (a) 已經截斷由鍋爐組其他鍋爐輸入的蒸汽或

水的管道，管內水分已排出，並保持在大氣壓

力中； 
  或若此舉實際上不可行： 
  (b) 所有閥或旋塞，包括吹洩閥，都已經關上

及鎖緊，同時已張貼告示，防止有人在獲得批

准前將閥和旋塞打開。 
  有船員留在鍋爐內工作時，均必須採取這些預

防措施。 
   
   
  22.5.4 清潔爐管、鍋爐除垢及清潔爐的後端

時，應穿戴合適的保護衣物，包括護目鏡和空

氣過瀘器。僱主須確保工作人員熟悉使用在工

作中用到化學劑的產品成分表。要知道清潔劑

／除水垢產品使用時，與其接觸面產生的或各

清潔劑/除水垢產品一併使用時所產生，具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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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的氣態副產品，該等氣體可能會導致窒

息、爆炸或令空氣倉有毒成份。 
   
   
  22.5.5 鍋爐是個密閉場地，因此有一定的潛

在危險，進入久已不用的鍋爐，或曾使用化學

品防鏽的鍋爐前，應特別小心。鍋爐內可能缺

氧，因此容許人進入前，必須先行測試。進入

密封場地時應注意的事項見第十七章。 
   
   
 22.6 輔機與輔助設備 
  22.6.1 維修發電機或輔機前，應先停下機

器，空氣起動閥或類似的起動裝置關上，使其

不能被開啟。同時應張貼告示，警告不得將機

器開動，亦不得使用轉機裝置。為免維修人員

被發動機所傷或觸電，應在開工前從配電板或

起動器將電源截斷，以及打開斷路器，並在配

電板上張貼告示，警告其他船員不得將斷路器

合上。在可行情況下，應將斷路器鎖定在打開

位置。 
   
   
  22.6.2 啟動柴油機前，先將示動器旋塞開

啟，起動柴油機轉動一週，再將旋塞關上正式

啟動柴油機。 
   
   
  22.6.3 切勿把易燃物體的油漬留在柴油機安

全閥、曲軸箱防爆門或掃氣通路的裝置上。 
   
   
  22.6.4 切勿在起動空氣儲存器內塗上易燃塗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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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5 測試柴油機的噴油器或高壓燃油噴油

裝置的其他部件時，切勿讓油噴到皮膚上。 
   
   
  22.6.6 切勿用高壓氧氣取代壓縮空器去啟動

機器，因這樣做會導致強烈爆炸。 
   
   
 22.7 主機 
  22.7.1 要使用合適並穩固的板架作為工作

台。 
   
   
  22.7.2 任何人獲准進入主機曲軸箱或齒輪

箱，或在裡面工作之前，應先將轉機裝置按上，

同時在起動位置張貼警告告示。空間的通風要

良好，並已進行空氣測試。 
   
   
  22.7.3 啟動主機的迴轉裝置前，應確保主機

曲軸箱及主機的運轉部分無人員在內，並且已

獲當值駕駛員證實螺旋槳附近並無障礙物。 
   
   
  22.7.4 若發現密封的曲軸箱內的軸承過熱，

在軸承適當冷卻前，不得將曲軸箱打開，以免

空氣進入，與熾熱的油霧混合，形成可引致爆

炸的混合氣體。 
   
   
  22.7.5 將任何可以產生熱而觸發燃燒的物

件，例如手提燈（經認可的安全類型除外），拿

近打開的曲柄軸或齒輪箱之前，應先讓箱有充

分的通風，將所有易燃氣體驅散。 
   
   
  22.7.6 重新起動主機前，應由一名專責管輪

檢查船軸，證實無障礙物，並通知當值駕駛員。

當駕駛員證實螺旋槳附近並無障礙物，才可開

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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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冷凍機器及冷藏艙 
  22.8.1 任何人未事先通知專責高級船員，不

得進入冷藏艙（見第 15.10 節）。若已知或懷

疑冷藏艙有冷凍劑洩漏，在採取適當預防措施

之前，不得試圖進入該冷藏艙。 
   
   
  22.8.2 為冷凍設備補充冷凍劑，或修理冷凍

設備的船員，應熟悉處理冷凍劑時須遵守的預

防措施。 
   
   
  22.8.3 若由壓縮機吸入管接駁充氣接頭將冷

凍劑注入冷凍設備內，有時會將冷凍劑的氣筒

加熱，使殘留的冷凍劑汽化。將氣筒加熱只可

以用熱水或一些類似的間接方法，切不可使用

噴燈或明火直接將氣筒加熱。有關處理及儲存

氣筒的須知事項，見第 23.8 節。 
   
   
  22.8.4 因維修或保養冷凍設備的需要，要將

冷凍系統中的冷凍劑容器加熱，要打開相關的

閥門，以免容器內的壓力過高。 
   
   
  22.8.5 維修冷凍裝置的其他須知事項，見第

15.10 節。 
   
   
 22.9 舵機 
  22.9.1 如果舵機在船舶，在航行途中有必要

維修，應先將船舶停下，關閉液壓筒的閥門，

或採取其他適當有效方法，使舵固定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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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 液壓及氣動設備 
  22.10.1 修理或保養液壓及氣動設備之前，

應將所有負載移走。若不可行，也應以其他方

法給予充分支承。放出系統內的全部壓力，將

要維修的部分與動力源隔離，把隔離的閥關

上，同時在閥上張貼警告告示。 
   
   
  22.10.2 拆開連接器或接頭時應採取預防措

施，以免有剩餘的壓力釋出。 
   
   
  22.10.3 液壓與動動系統只有在絕對清潔的

條件下方能正確與安全地操作。維修時必須保

持工作範圍、工具、液壓與氣動系統及其組成

部件的清潔。要小心處理所換上的部件，尤其

是液管，確保清潔和不受污染。 
   
   
  22.10.4 只可採用符合製造商建議的替換部

件。任何更新或替換部件在換上系統內操作

前，應妥為檢查或測試。 
   
   
  22.10.5 液壓液揮發出來的氣體可能含有易

燃性，因此在測試或保養液壓設備時，附近不

可有明火。 
   
   
  22.10.6 不可讓壓力下的液壓液濺到皮膚。

若有濺到皮膚，應徹底清洗掉。 
   
   
 22.11 電器 
  22.11.1 受潮、高濕度及高溫（包括出汗）

降低身體的接觸電阻，令在船上觸電的風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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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於在一般岸上。在那些情況下，即使電壓低

至 60 伏特，仍可以令人受到嚴重甚至致命的電

擊。請緊記，身上的割傷和擦傷傷口，會使皮

膚的阻電能力大為降低。 
   
   
  22.11.2 在船上每個電器裝置和開關的地

方，應張貼一份告示說明如何治理觸電傷者。

如傷者觸電至不省人士，必須即場進行治療。 
   
   
  22.11.3 維修電器裝置前，先將保險絲取出，

或將斷路器開啟，確保已截斷所有相連的電

路。若有可能，應將開關及斷路器鎖在斷路位

置，或在該處張貼「不得合上」告示（見第 22.6
節）。取出的保險絲，在維修工作完成前應妥為

保管。應檢查聯鎖或其他安全設備，以確保正

常運作。若在高壓電裝置上動工（即在設計上

於 1000 伏特以上操作的裝置），應格外小心，

以策安全。這項工作須由有豐富技術知識的合

資格人士進行，或由他直接監督，並須設立「工

作許可證」制度。 
   
   
  22.11.4 某些款式電器的部件在開關掣關上

後仍然會帶電，因此必須截斷主電源。 
   
   
  22.11.5 切勿將易燃物品遺留或存放在配電

板附近。 
   
   
  22.11.6 盡可能不要在帶電的電器裝置或其

附近工作。但若為船舶安全或測試的緣故必須

如此，則要採取下述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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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加派一名能勝任治理觸電傷者的人員在

旁，隨時給予援手。 
  ． 應選擇在一處安全穩定的地方工作，以免

意外接觸到帶電部分。要戴上絕緣手套。 
  ． 應避免接觸甲板，尤其是濕甲板。濕鞋或

帶有金屬釘或鉚釘的鞋履不能完全絕緣，因此

最好使用乾的絕緣墊。 
  ． 應避免直接與金屬接觸。兩隻手同時觸電

則特別危險，如可行的話，其中一隻手應放進

褲袋，即使工作的手意外觸電，亦可降低另一

隻同時觸電的可能性。 
  ． 手錶、識別身份的金屬手鐲及指環與皮膚

接觸後會導電，應將這些物件脫下。衣服或鞋

上的金屬配件也會有同樣危險。 
   
  22.11.7 電錶探針應只露出極少金屬，兩針

的絕緣能力應良好。應小心不要讓兩針令鄰近

的電路短路。量度超過 250 伏特的電壓時，

應先截斷電源後再將探針和電路接上，再接上

電源，同樣在截斷電源後再將探針移開。 
   
   
 22.12 主配電板 
  22.12.1 須在主配電板處於「不帶電」的狀

態下，方可進行內部的清理及維修。另外，事

先應作一個全面的風險評估（見第一章），有

關人員亦須備有「工作許可證」，才可進行此

等工作（見第十六章）。 
   
   
  22.12.2 「風險評估」能識別出確保主配電

板安全所需的行動和檢查；而這些行動與檢查

亦於工作許可證上列明。工作許可證上所列明

的檢查要點，能確認及查對主配電板中的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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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輸電接線；及／或主配電板的線路已被斷

開，當中包括（但不限於）： 
  (a) 由岸上供應的電源； 
  (b) 緊急發電機； 
  (c) 緊急電力供應。 
   
   
  22.12.3 主配電板的內部清理及內部維修，

通常是船舶進入旱塢，或維修過程中的不可或

缺的部分。 
   
   
  22.12.4 其他有關電器裝置的工作安全指

引，見第 22.11 節。 
   
   
 22.13 配電板 
  22.13.1 有關配電板的工作安全指引，見第

22.11 節。 
   
   
 22.14 電動機械 
  22.14.1 有關電動機械的工作安全指引，見

第 22.11 節。 
   
   
 22.15 高壓電系統 
  22.15.1 在高壓電裝置上（設計上需用表值

電壓超過 1000 伏特下操作）進行工作時，須

更小心留心，確保安全。 
   
   
  22.15.2 定義 
  下文介定與高壓電設備／裝置所用的詞彙 
  額外接地－在己連接總接地線的電器上加上

一接地線，通常在工作點尚未接上電路總接地

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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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批－經監督／高級電氣工程師批准使用的

款式 
  授權人員－授權人員是指經適當培訓，並獲監

督／高級電氣工程師書面委任擔當條例所許可

的工作。 
  警告告示－展示此告示的電器設施有工作進行

中的警示。 
  總工程師－船上負責所有機械運作及維修事宜

的高級工程師。 
  電路總接地－發出工作許可證或測試認可前，

在所有電器裝置上為工作安全而安裝的接地

線。 
  合資格人士－獲適當培訓，其技術知識或經驗

亦足以令他有能力去避開危險。授權人員須負

責就條例所涵蓋的工作，向他信納能勝任擔當

所涉及工作的合資格人士發出工作許可證。 
  危險告示－展示此告示的電器裝置所進行的工

作有危險性。 
  不帶電－電壓為零或接近零，並已截斷所有電

源。 
  已接地－已與地面接頭，確保在任何時刻，電

器裝置有漏電情況時不會有危險。 
  高壓電－超過 1000 伏特的電壓。 
  高壓電裝備－以超過 1000 伏特電壓操作的電

器、設備或導體。 
  經隔離－電器斷電並已與電源分離，並已肯定

並無通電。 
  鑰匙箱－將用以截斷電源、接地或啟動其他安

全設施所用鑰匙集中保管起來的裝置。 
  限制活動範圍－授權人士向合資格人士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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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界定在高壓電裝置附近工作的限制（但

不包括在高壓電裝置上工作）。 
  接電－獲供電點供電。 
  工作許可證－由授權人士向負責即將於高壓電

裝置附近或其上工作的合資格人士簽署和發出

的聲明表格，當中列明其工作範疇、確切已斷

電／與導電體分隔／已被分離及已接地，工作

人員可安全地在該裝置工作。 
  安全鎖－用於鎖定截電，安全裝置及接地裝置

可靠性運作，獨立於系統內的其他的鎖定裝置。 
  測試認可－由獲授權人士向另一名負責測試高

壓電裝置的獲授權人士簽署和發出的聲明表

格，當中向收件人列出須予測試的高壓電裝

置，以及進行測試的條件。 
  監督／高級電氣工程師－具適合資格及獲公司

書面委任負責及遵守「高壓電裝置安裝及運作」

規例的高級電氣／機械工程師 
   
  22.15.3 在高壓電設備／裝置施工 
  不可在高壓電設備／裝置施工，除非設備／裝

置： 
  (a) 不帶電 
  (b) 已截電，並已採取可行步驟隔離導體、變

壓器（惟若接頭已閂上則除外），以及可能會帶

電的不帶電的導體。 
  (c) 高壓供電的斷電點均已接地，並已以英文

及船上通用的其他語言發出警告告示。 
  (d) 發出工作許可證或測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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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獲指派進行工作的合資格人士，必須完全

明白工作的性質及範圍，並已確證該設備／裝

置於施工點並不帶電。 
   
  須就在高壓電裝置／設施附近（但非在其上）

進行的施工發出限制通行指引，明確地就所進

行工作的限制作出書面指示。 
   
   
  22.15.4 操作開關 
  高壓電開關只可由授權人士親自或指導獲授權

者或具資格者使用指定的裝備操作。 
   
   
  在緊急時，可由具資格者截斷高壓電開關的電

源。 
   
   
  以電話／無線電方式傳達的操作高壓電系統的

口訊，須由收訊人完全覆述一次，並獲發訊人

確認，以確保收到的口訊無誤。 
   
   
  以手號或預設的訊號提示通電或不截電的方

式，在預定的時間過後，不可再使用。 
   
   
  22.15.5 拆卸電器裝置 
  高壓電裝置在被拆離及已截斷電源的情況下，

可以在毋須工作許可證或測試認可的情況下施

工，條件是： 
  (a) 該電器已被拆開； 
  (b) 連接通電的位置已予卡死及上鎖而不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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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電； 
  (c) 不會在配電板上被接上高壓電導體。 
   
   
  22.15.6 網配電板上不使用的供電孔門鎖上 
  配電板上未有使用的供電孔門要蓋好。（例外：

在某些款式的配電板，由於裝有斷路器，因此

供電的孔門已被遮封。在此情況下，為免斷路

器被進一步拆除而不能將孔門遮封，將門鎖上

或以其他裝置將其鎖上皆屬可行） 
   
   
  22.15.7 保護裝置 
  未經總工程師或監督／高級工程師准許，不得

調校或改動與高壓電設備／裝置相連並為系統

一份子的保護裝置。 
   
   
  經重大工程後，高壓電裝置中的保護裝置在確

定運作正常前，不得將其列入或再次列入系統

中。 
   
   
  22.15.8 絕緣測試 
  新設或曾予重大維修或更改的高壓電設備／裝

置，均須按總工程師或監督／高級工程師書面

審批的高壓電絕緣數值進行測試。 
   
   
  22.15.9 供電中斷 
  在停電時，除非已予截斷電源並證實不帶電，

否則所有電器、設備及導線均須被視為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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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10 進入有高壓電設備／裝置的密閉

場所 
  除非必須進出，否則內有高壓電電器的船艙和

其他密閉場所均須上鎖。 
   
   
  可供正常進出該密閉場所的鑰匙僅可由授權人

士持有。 
   
   
  除一直在場的授權人士或在授權人士直接監察

下的合資格人士外，其他人員不得進入可能觸

碰到高壓電導體的密閉場所。 
   
   
  僅授權人士或其他在授權人士陪同下的人員方

可進入內有高壓電設備／裝置的船艙和密閉場

所。 
   
   
  如內有高壓電設備／裝置的船艙和其他密閉場

所未受絕緣罩保護，僅可在該等設備／裝置已

予截電及有接地後方可進入。 
   
   
  22.15.11 接地 
  電路總接地僅可由授權人士或具有資格者（在

授權人士在場指導下）加裝或移除。 
   
   
  將高壓電設備／裝置不帶電及截斷電源後，接

地的導體須確定不帶電；應以認可電位測計

錶。電位測計錶在使用前後須予校準測試，證

實運作正常。 
   
   
  如情況許可，斷路器或接地開關要接上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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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不可行，否則應在接地前將其斷路的跳制

性能暫時失效。接地後，斷路器要接通接地，

而其跳制性能暫時失效的期間，亦須標示警告。 
   
   
  獲專責合資格人士發出工作許可證後，可能要

在工作點上再額外加接地。 
   
   
  經進行測試的授權人士發出測試認可後，亦可

在工作點上將電路總接地／額外接地移除／移

位。 
   
   
  用於工作點上的電路總接地，可在工程須要時

移除及更換某一段，惟該指示須已在工作許可

證上列明。若果該總接地為工程進行中的電器

裝置的唯一接地，則授權發出工作許可證者須

在工作進行期間，留在工作現場，對進行工作

者的安全承擔責任。在該工作許可證有效期

間，不得同時批准涉及同一電路的其他工作。 
   
   
  22.15.12 通知 
  須就工作許可證或測試認可所涵蓋的高壓電設

備／裝置發出警告和危險告示，通知其他人員

注意危險，並切勿干擾（視情況而定）。 
   
   
  22.15.13 使用高壓電纜 
  除非已接地，否則任何人均不得觸碰高壓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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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的絕緣面及其支承物。 
   
   
  發出工作許可證前，授權發出許可證者須核實

有關的電纜，以及驗明工作點電源已截斷，在

未經核實前，所有電纜均須被視為帶有高壓電

的電纜。 
   
   
  除下文規定外，發出工作許可證切除或在高壓

電纜的絕緣體施工前，發出工作許可證者須確

保已遵守下述各項，領取工作許可證者亦須確

保： 
  (a) 檢查電纜記錄。 
  (b) 工作點至電器裝置的該段電纜可清楚地界

定出來。如不切實可行： 
  (c) 電纜須以注入信號法界別；將電纜在最近

工作點處以認可的釘槍在適當位置將電纜以釘

槍切割；並須予測試以防切割了錯誤的電纜。

上述情況須按測試認可進行。 
  (d) 若所施工的電纜的導體及／或護套或會因

相鄰的帶電裝置而帶有電壓，則如情況許可，

該導體及／或護套須予接地，工作人員須穿上

恰當的個人保護裝備。 
   
   
  如上述程序不可行，則須另行編製特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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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總工程師或高級工程師審批。 
   
   
  22.15.14 在變壓器上施工 
  如工作須於任何絕緣點或變壓器的線圈的接口

位進行，線圈的高及低電壓位均須截斷電路。

須於高壓供電的截電點接上電路總接地。低壓

截電點須一直保持開啟。 
   
   
  22.15.15 環網裝置上施工 
  環網裝置的設計避免在接地前使用電位測計

錶。因此在接地之前，遠端必須予以截斷電源。 
   
   
  在施工之前應先檢查線路圖，並須於開始施工

前對認可開關程序，在現場作出標示。 
   
   
  環網裝置上的施工及開關必須嚴格按照製造商

的指示進行。 
   
   
  在環網裝置的開關室內工作，可能要將環網櫃

所有遠端截斷電源和接地。 
   
   
  22.15.16 在匯流排及與匯流排連接的裝置

上工作 
  在匯流排其上有連接裝置的其中一節匯流排上

工作前，匯流排須與供電點（包括變壓器）截

斷電源；任何連接的電纜須於遠端截斷電源和

接地。 
   
   
  匯流排或其中一節匯流排上的所有開關須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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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路的位置。 
   
   
  所有斷路的設置須予鎖固，高壓電路中、可能

帶電的接點須予遮封，可能帶電的接點以及無

工作進行中的接點須予關封，並張貼警告告

示。 
   
   
  要施工的匯流排或其中一段施工中的匯流排

須根據接地規例（第 22.15.11 段）所規定，

以認可電位測計錶測試並確認不帶電。 
   
   
  施工中的匯流排中其中一段內最少一個電掣

箱要接上總接地。直接連接電器裝置的遠端處

要額外加裝電路總接地。 
   
   
  為確保匯流排在進行工作期間一直保持接

地，應在任何其他所須位置加上電路總接地。 
   
   
  各節匯流排均須個別發出工作許可證或測試

認可。不得就任何一節匯流排或任何一項直接

連接的電動裝置同時發出超過一份工作許可

證或測試認可。 
   
   
  工作中的孔口須於施工前以認可的電位測計

錶驗明不帶電。 
   
   
 22.16 蓄電池－概論 
  22.16.1 電池充電時，會發出氫和氧兩種氣

體。空氣中的氫氣濃度在 4%至 75%時極易

燃著，所以電池箱應有充分通風，以免危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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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聚。 
   
   
  22.16.2 電池室內禁止吸煙和生火，因此在電

池室入口的當眼處應張貼有關告示。 
   
   
  22.16.3 電池室的照明設施要有良好的保

養，玻璃護罩亦應鬆緊合度地裝上。如有破裂，

應立即更換，更換之前應將電路截斷。 
   
   
  22.16.4 未經授權，電池室內的電器裝置（包

括照明設施）不得隨意更改或增加。 
   
   
  22.16.5 手燈及電動工具，及其他可產生火花

的手提電動工具，均不得在電池室內使用。 
   
   
  22.16.6 電池室內不得存放與無關的物品或

工具。 
   
   
  22.16.7 即使只有一個電池短路，即可產生電

弧或火花，導致室內積存的氫氣爆炸。此外，

大量電流通過短路的電線或器具，可以使金屬

因迅速過熱而令人灼傷。 
   
   
  22.16.8 電池室內的電線絕緣體及／或保護

物應時刻保持完好無缺。 
   
   
  22.16.9 電池接線須保持清潔牢固，以免產生

火花和過熱。切勿採用臨時夾上的接線，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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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盪會使接線鬆脫，引起火花或短路。 
   
   
  22.16.10 切勿將鉗、扳手等金屬工具放在電

池上，因為這些金屬物件會引起火花或短路。

最好使用有絕緣保護的工具。 
   
   
  22.16.11 處理電池前，應除下飾物、手錶、

指環等，因為一旦上述物件引起短路，就會迅

速產生高溫，嚴重燒傷皮膚。如果無法脫下指

環，應以絕緣物料厚厚纏起。 
   
   
  22.16.12 接駁或拆除電池接駁頭的電線

時，應先截斷該電池的充電器及電池的輸電。

若電池呈分組式，可以在工作前先將分組接線

拆除，將範圍內每個電池之間的電壓降低，從

而減輕在意外短路及觸電時的危險。雖然單一

電池的電壓也許在觸電時不致構成危險，但將

各電池串聯起來，電壓就會升高。數十個毫安

培電流已足以致命，因此當電壓超過 50 伏特就

特別小心。 
   
   
  22.16.13 接駁或鬆開電池接線時，要先旋緊

電池氣孔塞。 
   
   
  22.16.14 要應經常檢查電池箱的通氣管，以

確保暢通無阻。 
   
   
  22.16.15 要打開電池箱蓋以便進行維修工

作時，必須將箱蓋繫穩，完工後即須關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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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16 電池應固定安置在原位中，以免

在惡劣天氣中移動。 
   
   
  22.16.17 鹼性電池與鉛酸性電池應安置在

不同電池室，或以屏障隔開。若同時使用兩種

電池，應小心將維修用的物品和工具分開，因

為受到混雜的電解質會使電池的功能退化，兩

種電解質混合會引起強烈化學反應，極為危

險。 
   
   
  22.16.18 酸性與鹼性電解液都具有極強腐

蝕性。若身上或裝置無意中沾到電解液，要立

即用水清洗，完工後亦要盡快洗手。 
   
   
  22.16.19 運送電池時應將電池保持平直，

以防電池液濺漏。由於電池甚重，應派出足夠

人手搬運，否則會非常吃力，甚至令身體受傷

（見第十九章）。 
   
   
 22.17 蓄電池－鉛酸電池 
  22.17.1 配制電解液時，應慢慢將濃硫酸倒

入水中。若果將水加進濃硫酸，會產生大量熱

力，令大量氣體湧出，酸液會濺到配製者身上。 
   
   
  22.17.2 處理酸液時，必須戴護目鏡、膠手

套和保護圍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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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3 濺到皮膚或衣服上的酸液，須以大

量清水沖洗中和。 
   
   
  22.17.4 電池室內必須備有隨手可取得的洗

眼瓶，以備眼睛在意外受傷時可立即取用。該

瓶應當憑觸摸即可與酸液或其他容器分辨出

來，使暫時失明者也容易拿到。 
   
   
  22.17.5 積聚在電池接線口四周的腐蝕性生

成物，會令皮膚和眼睛受傷，須用刷擦去，擦

時動作須向外。接線口應塗上油脂以作保護。 
   
   
  22.17.6 過高的充電率，會使電解液冒出酸

性煙霧，經通風槽漂到附近的物件表面上。受

影響的表面應用經稀釋氨水或鹼水洗淨，然後

抹乾。 
   
   
 22.18 蓄電池－鹼性電池 
  22.18.1 鹼性電池的安全原則大致上與鉛酸

性電池相同，只有下述兩點除外。 
   
   
  22.18.2 鹼性電池的電解液呈鹼性，但腐蝕

性相若。切勿讓皮膚或衣服接觸這種電解液，

但若不慎沾上，應以大量清水沖洗。灼傷處可

用硼砂粉或飽和硼砂水治理。眼睛沾到電解

液，應以大量清水徹底清洗，再立即以硼砂溶

液（一茶匙硼砂粉開半公升或一品脫水）清

洗。處理電解液時，身旁必須備有硼砂液，以

便隨時使用。 
   
   
  22.18.3 鹼性電池與鉛酸電池不同之處，在

於鹼性電池的金屬外殼一直帶電，故必須小

心，不要觸摸，也不可用金屬工具接觸電池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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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 在伸展滑道或工作台上維修器具 
  22.19.1 施工前，放置在伸展滑道上的器具

底座要用鎖緊裝置或楔子將其固定。 
   
   
  22.19.2 若器具難以搬動或笨重，一人很難

應付，應請別人協助（見第十九章）。若獨力

處理，很易招致扭傷、肌肉撕裂或脫臼。 
   
   
  22.19.3 放在工作台上的器具底座應以楔子

固定或繫穩，以免失去平衡或移動。不要嘗試

用手拉回已失去平衡的帶電底板。 
   
   
  22.19.4 臨時接線口應接駁妥當，軟延伸電

線應有良好絕緣和足夠的載荷。 
   
   
 22.20 維修無線電及有關電子設備－概論 
  22.20.1 為免暴露於達危險程度的微波幅射

中，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預防措施。雷達的

射頻導管被拆開後不要啟動雷達。但若為進行

維修又必須開動時，則必須採取特別的預防措

施。 
   
   
  22.20.2 除非發射器已停止操作，否則不得

在人造衛星終端天線的訂明安全半徑範圍內

工作。 
   
   
  22.20.3 眼睛特別容易受微波及紫外光輻射

所傷。當雷達天線或射頻導管運作時，常會產

生電弧或火花，必須小心，不要直接注視。 
   
   
  22.20.4 高壓電子管發生故障時，在附近會 

MSCP01/第 22 章/修訂本 1.02/第 25 頁 



 

 

  有達危險程度的 X 射線輻射。在雷達裝置上找

尋調諧器線路的故障點時，更須特別小心。這

種電子管的開放電路發熱線會在正極電壓超

過 5000 伏特時，產生 X 射線輻射。 
   
   
  22.20.5 某些去除油脂的溶劑尤其是四氯化

碳會揮發有毒氣體，切勿使用。在使用溶液

時，切勿吸煙，尤其是在密閉場所內，並應遵

守製造商的指示。 
   
   
  22.20.6 有些聲納測深儀和傳真機所使用的

乾紙張，在使用時會揮發出有毒氣體。為免吸

入，應將有關設備放在通風良好的地方。 
   
   
  22.20.7 有人在天線附近工作時，切勿開動

無線電發報機，並須將設備與電源斷路，及將

無線電發報機接地。將設備與電源斷路後，應

在發報機、雷達和電源供應處張貼警告告示，

以防在有人員在附近工作時，有人將設備通

電。 
   
   
  22.20.8 天線應安裝在人員站立於普通甲板

時不易觸及或在船樓上不易進入及登上的地

方。若不可能，則應加設保護罩。 
   
   
  22.20.9 在無線電發射天線及其絕緣體附

近，應貼上高壓電危險告示。 
   
   
 22.21 無線電裝置的其他與電有關的危險 
  22.21.1 使用蓄電池時，須把電源截斷，否

則應採取預防措施，以免因電池短路而被灼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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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2 已與電源其中一端連接的帶電底

板，通常都加上適當的標記，應謹慎處理。若

電源是交流電加配變壓器，則帶電底板通常是

接駁電源的地線，但仍須用適當的儀錶來檢

定。 
   
   
  22.21.3 現代儀器往往裝有一枚總晶體，藏

在保護罩裡，而保護罩的電力是由獨立電源供

應，不會因關閉發報機及截斷電源而中斷。因

此，發報機內仍有電壓，必須小心。 
   
   
  22.21.4 在關閉電源後操作發報機的極高壓

電部分或其他高壓電儀器之前，必須用一絕緣

跨接線將所有高壓電容器放電，及在電路中加

插電阻，減低放電速度。即使電容器已裝有永

久放電電阻，仍須採取這項預防措施。 
   
   
  22.21.5 若懷疑電解質電容器不妥或看見冒

泡，應立即更換，因為通電時可能會引起爆

炸。若電解質電容器因短路而放電，也會引起

類似的危險。 
   
   
  22.21.6 盡量不要在帶電的電器裝置上或其

附近工作。但若為船舶安全或測試的緣故必須

如此，應採取第 22.11.6 段所述的額外預防

措施。 
   
   
 22.22 電子管與半導體儀器 
  22.22.1 若要從剛用過的儀器上取出電子

管，應附著耐熱布拿出。若是大型電子管，例

如功率放大器、功率輸出及調諧管，由於運作

時會產生高溫，因此應待其冷卻後才取出。皮

膚接觸到這些熾熱的電子管會嚴重灼傷。 
   
   
  22.22.2 處理陰極射線管及大型熱陰極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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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時，應當小心。雖然這些管在爆裂時會向內

破裂，但仍有被玻璃碎片利邊割傷的風險。某

些具特殊用途的儀器（例如開關電子管）在高

壓電下含有煙霧或氣體，但它們通常都有一層

纖維網保護，爆破時不致有玻璃碎片飛散。 
   
   
  22.22.3 鈹塵（氧化鈹）危險性高，若經由呼

吸或從割傷或擦傷的皮膚傷口侵入，會十分危

險。某些電子配件可能含有鈹塵。含鈹的陰極

射線管、電晶體管、二極管和兩流晶體管，均

可按製造商所提供的資料分辨鈹塵。若沒有這

方面的資料，不應認定那些物質不含鈹塵。含

鈹塵的散熱環經高度磨光，看上去像黃銅。這

些物品在未予使用前，應妥善儲存在原包裝中。 
   
   
  22.22.4 這種物品的部件無論是新的還是有

瑕疵的，若明顯出現損壞，很可能會產生有危

險的塵埃，故應小心不要刮花，不應用工具來

施工。裹著這些物品的膠囊應保持完整。過熱

會有危險，但用熱分流器作正常焊接則沒有問

題。已損壞或破損的零件應分別包妥，並依製

造商的指示退回或棄置。 
   
   
  22.22.5 處理含鈹塵零件的船員，應穿著保護

衣物，包括手套，以免皮膚接觸到鈹塵。若情

況許可，應使用小鉗。若有鈹塵沾上皮膚，接

觸到的地方（尤其是傷口）應立即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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